














4.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

书 (变更法定代表人需提供);

5. 医疗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任命文件或任职证明(变更法定

代表人需提供);

6.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关于变更名称的意见或相应部门批复

(变更医疗机构名称需提供);

7.联合重组双方 (多方) 上级主管部门意见书 (变更医疗机

构名称需提供);

8.联合重组双方(多方)协议书(变更医疗机构名称需提供);

五 、 办理层级

县级。

六、 服务对象

服务范围内医疗机构 (不含诊所)。

七、 办理流程

申请--受理—审查--决定--送达

1. 网上申请。医疗机构通过河北省政务服务平台注册账号并

线上申报 。

2.现场提交或邮寄。医疗机构通过现场或邮寄将申请材料提

交至唐山市路北区数据和行政审批局业务受理窗口，工作人员收

到材料后，按照办理流程完成审批工作 。

八、 结果送达

作出行政决定后，我局将在 5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电话方式






